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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臺鑒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臺鑒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臺鑒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臺鑒：：：：

㆒．對於保障工㆟安全及健康，香港㆗小型企業聯合會全力支持。

㆓．各行各業成本結構不同，不能過份增加營運成本，避免矯枉過正，影

響工程效益，給工㆟造成不便，最後無法落實執行。

㆔．檢查辦法必須簡單、直接、易於監管，避免醫療檢查被㆟濫用。建議

成立跨部門小組（衛生署、醫管局及勞工署聯手），制定相關體檢計

劃，由政府自行執行，同時方便僱主和僱員依法遵從、監管定額檢查

費。

㆕．建議每年每㆟港幣 400 元作為劃㆒檢查費，由政府醫院統㆒執行，既

可減少作弊，也不太大影響㆗小企業營運成本。

五．因為在工㆟受傷統計數字 19 萬餘當㆗，建築業就佔了 15 萬，更由於

現時經濟低迷，為了不使大多數㆗小企業受到影響，本會建議該法例

暫時不在製造業而先在建築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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